
 彰化縣政府114年青年公共參與「彰青來出聲」 

徵件計畫   報名簡章 

壹、計畫緣起 

彰化縣政府致力於建立多元的青年公共參與機制，鼓勵青年以「行

動出聲、青年實踐、共創未來」為核心，規劃「彰青來出聲」提案

徵件活動，期望青年針對彰化縣公共議題或國家希望工程八大施政

目標，透過業師輔導及工作坊交流，將創意轉化為具可行性的行動

方案，激發青年創意與實踐力，提升對地方發展之參與力與影響

力，培養解決問題能力，進而推動彰化的永續發展與公共創新。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二、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青年發展處 

 

參、徵件主題： 

本徵件鼓勵青年針對公共事務提出創新行動方案，議題規劃以彰化

在地特色為核心，並結合國家政策趨勢，邀請青年以創意和行動力

回應社會需求。參賽團隊可依據以下議題進行構思與提案旨在引導

青年發揮創意，將對社會的關注轉化為可行且具影響力的行動，讓

「彰青來出聲」成為青年公共參與的實踐舞台，從在地出發，共同

推動彰化更美好的未來。 

項目 主題種類 參考主題範圍或自行設定 

1 青年創新與數位行動 1. 短影音議題倡議。 

2. 青年社群行銷提案。 

3. 相關青年創新與數位行動議

題。 

2 國家希望工程八大施政目

標 

請參考「國家希望工程」所訂

定的八大施政目標範疇，構思

並提出具有創意、創新或可以

改變彰化一小步且可實際執行

的專案或活動主題皆可。 



 

肆、徵件對象 

一、 15 至 45歲對彰化公共事務有興趣之青年。 

二、每隊成員至少 3至 10 人，請指定1名成員為本計畫聯繫窗

口，每位參賽者限加入一隊，不得重複報名或跨隊參與。 

 

伍、青年行動方案報名方式 

一、採線上報名制，自即日起至11月20日(四)。 

二、線上報名：https://reurl.cc/dajKj8 

 

陸、重要時程(均為預訂，得依實際需要調整之) 

序號 項目 時程 

1 徵件期間 即日起至11月 20日(四)截止 

2 培力工作坊 自11月24日(一)至12月5日(五) 

3 決選評比 12月13日(六) 

 

柒、評選程序 

一、 初審： 

(一)初審採用書面審查方式辦理，若參與者資料出現缺漏或格式

錯誤，主辦單位將於開放補件期間內通知該團隊限期補件或

修正。逾期未補、或補件後仍不符合格式規範者，視同該團

隊「資格不符」，將不列入後續審查。 

(二)本活動將邀請各領域專家組成評審小組並於指定日期召開初

審審查會議，擇優徵選入選團隊。並提供專業輔導，安排導

師帶領陪伴，幫助團隊提升提案的實際性與可行性。 

  (三)初審評分準則： 

項目 權重 說明 

問題分析能力 20% 

清晰描述彰化在地社會問題，確定彰化

問題影響的人群及其程度，包括直接和

間接影響 

創意創新性 30% 1.新穎度：方案是否跳脫現有框架，

https://reurl.cc/dajKj8


提出別於常見的構想。 

2.差異化：與過去類似方案相比，有

無獨創意或創新點。 

可行性 30% 

1.資源與時程：人力、經費、場地

等是否具體、可取得，執行步驟

與時間點是否清楚。 

2.團隊能力：成員經驗是否足以執

行行動計畫。若有落差，是否有

補強方案。 

3.風險控管：是否考慮可能障礙與備

案。 

4.是否有協力或協作單位。 

5.提案是否具體可行及落實於彰化。 

完整性 20% 

1.評估解決方案的全面性和連貫性，

包括階段性計畫：短期、中期和長

期目標及具體步驟。 

2.量化目標：是否明確設定可衡量的指

標(如人數、成效百分比等)。 

 

二、入選團隊辦理事項： 

(一)業師輔導：接受至少1次以上之業師輔導，業師將協助入選團

隊規劃行動方案之輔導策略，以聚焦並提升徵件內容品質及

可行性。業師可依團隊特性與議題需求彈性安排輔導方式及

時程。 

(二)培力工作坊：依入選團隊屬性、需求、關注議題領域規劃提

升提案技巧、影響力策略、提案實踐案例分享等主題的培力

課程，並結合課程號召青年參與公共議題討論及分享或交

流。倘若入選團隊成員二分之一未參與工作坊，即取消評比

資格。 

三、決選評比 

(一)將針對獲入選團隊輔導並幫助團隊提升方案可行性，參與全

程輔導後即參與評比，並以簡報提案及現場答詢進行，參賽

團隊需親至決賽現場，就提案計畫內容說明。 

(二)每隊進行 10分鐘提案簡報、10 分鐘 Q&A 問答環節。 

(三)有關評比當天的場地動線、報到時間、設備測試及其他細



節，將透過 E-mail另行通知各入選隊伍。 

  (四)評比準則： 

項目 權重 說明 

影響力評估 20% 評估提案是否能有效回應彰化公共議

題、影響特定族群、具擴散或示範效

果、連結公共價值等。 

創意創新性 30% 

評估團隊在衍伸題應對中展現的創新

思維、觀點獨特性、表現形式創新度

等。 

可行性 20% 

評估提案落地實施可能性，包括彰化政

策資源、技術條件、法規限制等實務考

量。 

現場表現 10% 評估簡報邏輯性、時間掌握、視覺表

達力與說服力，以及團隊表達與互動

整體表現等。 

策略整合力 20% 

評估團隊是否能將初賽原提案與衍伸

挑戰題有效整合，展現「應變能力及

政策深化邏輯」。 

 

四、主辦單位保有調整及最終解釋權，如有未盡事宜，得視實際狀

況修訂，並於彰化縣政府青發處網站官網

(https://reurl.cc/qvnQ2n)公告。 

 

捌、評比獎勵 

名次 錄取名額 獎項內容 

第一名 1 組 新台幣8萬元，頒發獎狀一紙 

第二名 1 組 新台幣6萬元，頒發獎狀一紙 

第三名 1 組 新台幣5萬元，頒發獎狀一紙 

最佳創新獎 2組 新台幣3萬元，頒發獎狀一紙 

 

玖、活動聲明及著作財產權 

所有參賽團隊於本徵件活動中所產生之一切成果資料，如，提

案計畫書、提案簡報、活動照片、影音紀錄等，均須同意非專

屬、無償授權予彰化縣政府及其授權單位。前項授權得不限時



間、地域、次數與使用方式，且僅限於非營利目的之成果推廣

與公共宣傳使用。若參賽成果中含有第三人之著作（如音樂、

圖像、文字等），獲獎團隊應主動取得該第三方著作之合法授

權，並於指定期限內繳交完整授權書予主辦單位備查。 

所有參賽團隊，所提企劃應符合各類法規範，如有侵害第三人

合法權益時，應由各該參賽團隊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及費用。 

拾、獎勵金簽領規則、其他注意事項 

    得獎團隊應依相關規定辦理課稅及所得申報。團隊報名，應以

書面方式明確約定補助金分配金額；如經書面約定後由指定代

表統一領取，該代表受領後之分配事宜，應由團隊成員自行協

調處理，主辦單位將不介入其分配過程。 

    團隊所規劃之計畫內容，請適切規劃安全維護、保險、環境整

潔等事項，以提升整體活動品質與參與者的安全保障。 

 

 

 

 

 

 

 

 

 

 

 

 

 

 

 



 

彰化縣政府114年青年公共參與「彰青來出聲」徵件計畫 

提案申請表 

提案名稱 (簡明扼要，15字內) 

壹、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名稱  

聯繫窗口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團隊人數  

應附文件 
□附件1提案申請書 

□附件2提案聲明書 

貳、提案摘要 

主題種類 

(擇一勾選) 

□ 青年創新與數位行動 

□ 國家希望工程八大施政目標 

提案緣由 說明計畫提出的背景、動機之關聯性。 

提案內容 

一、 提案目的： 

說明預期解決之問題或欲達成的具體目標（如促進青年

參與、改善特定議題等）。 

二、 計畫內容 

1.請清楚寫出本提案要解決的問題與希望達成的目標。

2.建議以條列方式呈現，例如：改善特定公共服務、提

升縣民參與並關注青年創業議題等。 

3.強調與縣府施政或社會需求的連結。 

三、 具體執行建議與方法 

1.工作項目：條列出每項工作任務，工作內容等，如規

劃以第三人視角拍攝「青創」短影音並於社群媒體撥

放，讓更多青年認識青發處青年創業補助、青年創業推

廣等。 

2.執行期程：繪製甘特圖或時程表。 

四、 預期效益 

預期效益包含質化與量化效益，即透過此提案所能達成

之量化效益，以及是否具備社會價值之質化效益。 

五、 獎勵金運用規劃： 

團隊指定代表領取及其如何運用於活動規劃。 

叁、團隊成員資料表 

(團隊組成員不足填列者，請自行增列。) 

團隊成員1 

(主要聯絡人) 

姓名  

出生年月日  

附件1 



戶籍地  

現職公司/職稱（或學校名

稱/年級） 

 

行動電話  

E-mail  

團隊成員2 

(副聯絡人)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戶籍地  

現職公司/職稱（或學校名

稱/年級） 

 

行動電話  

E-mail  

團隊成員3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戶籍地  

現職公司/職稱（或學校名

稱/年級） 

 

行動電話  

E-mail  

 

 

 

 

 

 

 

 

 

 

 

 

 



 

彰化縣政府114年青年公共參與「彰青來出聲」徵件計畫 

「彰青來出聲」徵件 聲明書 

本團隊   謹此聲明，參加由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主辦單位」）

主辦之『114年青年公共參與「彰青來出聲」徵件計畫』，並同意遵

守及接受主辦單位所訂定之徵件報名簡章，如有違反，主辦單位有

權取消參賽或入選資格。 

一、計畫及資料之原創性與智慧財產權 

(一)保證所提交之計畫書、成果報告及文件等資料(文字、圖片、

影音等)為自行創作，並擁有完整、合法的智慧財產權(包括

但不限於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 

(二)文件及資料(文字、圖片、影音等)不得侵犯第三人之智慧財

產權或其他法定權益。如有侵權或違法情事，願意自行承擔

法律責任，概與主辦機關無涉。 

(三)如所提交之簡報、計畫書、成果報告及文件等資料(文字、圖

片、影音等)經查證涉及侵害智慧財產權，主辦單位有權取消

入選資格，並要求退還已發給之獎勵金。 

二、文件及資料之授權與使用 

(一)團隊具有所提交之簡報、計畫書、成果報告及文件等資料(文

字、圖片、影音等)之智慧財產權，但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

及其指定之第三人不限區域、時間、次數進行如下使用，僅

限於本計畫推廣及非營利目的： 

1.以任何形式公開播送、公開傳播、重製、出版、公開發

表。 

2.以任何形式展示執行成果、行銷宣傳、報導、數位化、印

製、研究推廣。 

3.於平面媒體、電子媒體、網路媒體公開傳輸。 

(二)團隊同意提供所提交之簡報、計畫書、成果報告及文件等資

料(文字、圖片、影音等)之原始製作檔，供主辦單位進行相

關應用。 

附件2 



(三)團隊同意主辦單位於競賽過程中拍攝、錄影或請參賽者提供

相關照片或動態影像，作為紀錄、宣傳使用，並得以任何形

式公開發表前述之相片或動態影像。 

三、個人資料保護 

(一)團隊隊員理解並同意，主辦單位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蒐

集、處理、利用個資，僅用於本計畫之報名、通知、聯繫、

評選、工作坊及推廣等相關事務。 

(二)提供之個資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聯絡方式、就讀學校或

任職單位、肖像等計畫需要資訊。 

四、入選義務 

團隊入選後，依修正後提案執行，協助執行本計畫之活動，並配合

出席參與主辦單位安排之交流小聚、培力工作坊、業師輔導等，並

協助經驗分享及推廣活動。 

五、規則修正與法律管轄 

(一)主辦單位保留修正競賽規則之權利，並以官方公告為準。 

(二)同意本文件適用中華民國法律，如有爭議，雙方應以臺灣彰化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此致 

     彰化縣政府 

本團隊已詳閱並了解本同意書內容，且同意上述事項。 

立同意書人： 

團隊名稱： 

團隊所有成員簽名： 

 

 

中華民國1 1 4 年    月       日 


